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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藏发展”）及相

关当事人于 2019 年 9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

的《关于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公告》，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纪律处分决定的主要内容 

西藏发展于 2018 年 10 月 31日披露的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截至披露日，原

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隆兴”）对公司存在 3

笔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分别为 2017 年 8 月 28 日从公司划转的 480 万元、2018

年 2 月 9日从公司划转的 500 万元和 2017 年 8月天易隆兴法定代表人王承波以

公司名义与自然人吴小蓉签订的指定天易隆兴为收款人的 2,980 万元借款合同，

共计形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3,960 万元。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

第 2.1 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的规定。 

天易隆兴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和《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3 条以

及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4.2.3 条、第 4.2.11

条、第 4.2.12 条的规定。 

公司时任董事长王承波、时任董事吴刚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和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公司总经理于宏卫、时任财务总监谭昌彬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和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 17.2 条、第 17.3 条规定，经深交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深交所作出如

下处分决定： 

一、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二、对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王承波、时任董事吴刚给

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四、对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宏卫、时任财务总监谭昌彬

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王承波、吴刚如对深交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

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申请复

核。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西藏发展通过深交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

邮寄或者现场递 交方式提 交给深交所 指定联系人 （刘女士 ，电话：

0755-88668240）。 

对于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深交所

给予的处分，深交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二、公司说明 

公司原董事长王承波、原董事吴刚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被拉萨市公安局

刑事拘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本着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诚信勤勉义务，

确保公司依法依规运作。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6日 


